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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6           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2025-007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方签署协议书暨股票停牌的进展及重大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广东证监局关于对摩登大道时

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2024】43 号）（以下简称“责令改正措施”）。根据上述决定，公司被原

控股股东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集团”）占用的 24,193.38

万元资金应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归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4 年修订）》第八章、第九章第四节的规定，若公司未能按照责令改

正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 24,193.38 万元被占用资金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

停牌，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此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2、上述责令整改事项期限已于2024年11月10日届满，截至2024年11月10日

公司关于清收被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占用的资金未有实质性进展，未在整改期限

内清收所有被占用资金。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8.6条，公司

股票自2024年11月11日起被深交所实施停牌，停牌期限不超过两个月。 

3、广州普慧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慧源”“目标公司”）、广州

汇琪晓程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琪晓程”）与公司签署了《协议书》，由

普慧源代替公司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偿还对公司24,193.38万元债务。公司指定的

收款账号已收到第一笔款2,000万元，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2日披露的《关于

相关方签署协议书暨股票停牌的进展及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129）。 

4、普慧源、锐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洋集团”）与公司对上

述剩余款项进行协商并签署《协议书》。公司指定的收款账号已收到12,193.38

万元。但是锐洋集团能否代偿剩余款项有赖于其自身应收账款回收情况以及资

金筹措情况，锐洋集团能否代瑞丰集团偿还全部被占用资金仍然具有重大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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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 

5、锐洋集团目前仅代偿12,193.38万元的被占用资金，预计难以在2025年1

月10日之前代偿全部被占资金，因此无法达到广东证监局关于对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的整

改要求。如果公司未在2025年1月10日前清收全部被占用的资金，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4.7条的规定，公司股票预计将在2025年1月13日开

市前披露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2025年1月13日停牌1个交

易日，2025年1月14日起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复牌并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公司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两个月内锐洋集团依然未能筹措到全部代偿资金，公司

资金占用仍未完成整改，公司股票将被深交所终止上市。请投资者充分关注公

司存在无法完全清收所有被占用的资金的风险，请投资者谨慎投资。 

公司因未能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24,193.38万元被占用的资金，

已于2024年11月11日开市起停牌。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披露的《关于无法

在责令改正期限内完成资金占用整改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7）。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采取清收占款措施的具体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关于清收被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占用的24,193.38

万元资金已有重大进展，具体如下： 

普慧源、汇琪晓程与公司签署了《协议书》，由普慧源代替公司原控股股东

瑞丰集团偿还对公司24,193.38万元债务。公司指定的收款账号已收到第一笔款

2,000万元，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2日披露的《关于相关方签署协议书暨股票

停牌的进展及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129）。 

（一）近日普慧源、公司与锐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协议书》，主

要内容如下： 

甲方：广州普慧源贸易有限公司 

乙方：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锐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合同双方经平等自愿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规，

就债权转让事宜，签订本合同以共同遵守。 

鉴于：2024 年 11 月，甲方、乙方与广州汇琪晓程商贸有限公司签署《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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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以下称“前次协议书”），约定由甲方代替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瑞丰集团”）偿还对乙方的资金占用款项 24,193.38 万元。前次协议书

签订后，甲方已指定广州汇琪晓程商贸有限公司向乙方支付人民币 2,000 万元，

乙方已确认收讫。 

现因甲方股东变动，丙方将持有甲方 100%股权，基于上述，三方协议约定

如下： 

1、截至前次协议书签署之日，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

丰集团”）作为乙方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存在占用乙方资金的情形，占用乙方

资金为人民币 24,193.38 万元。因甲方已代瑞丰集团向乙方支付人民币 2,000 万

元。截至本协议书签署之日，瑞丰集团仍占用乙方资金 22,193.38 万元。乙方同

意由甲方代替瑞丰集团偿还对乙方 22,193.38 万元债务。根据本协议及前次协议

书的约定，一经甲方向乙方或指定第三方付讫 22,193.38 万元，则乙方不再向瑞

丰集团主张相关债权，由甲方向瑞丰集团主张总计 24,193.38 万元的债权。 

2、在本合同签署之日起三日内，甲方指定丙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 12,193.38

万元，剩余款项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支付完毕。 

3、乙方指定收款账号： 

名称：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440**********2321 

开户行：中国**************支行 

4、任何一方有违反本合同情形的，应赔偿守约方全部损失。 

5、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请有管辖权的法院进

行裁决，对合同各方均有约束力。 

6、本合同经各方签名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7、本合同一式三份，合同各方各执一份。各份合同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8、本协议为各方当事人就标的股权所达成的最终协议，取代各方当事人之

间就还款事项所达成的意向、约定、谅解、备忘或签署的任何协议、合同，不管

是口头的、书面的还是其它形式的载体。 

9、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应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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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慧源通过锐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偿还资金12,193.38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公司资金部确认，指定的收款账号已收到第一笔款

12,193.38万元。 

公司清收被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占用的24,193.38万元资金已有进展。剩余款

项在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支付完毕。 

二、复牌条件 

1、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8.6条的规定，若公司在停牌期

限内完成整改，清收全部被占用资金，公司股票将复牌。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4.7条的规定，公司未在停牌

期限内完成整改，清收全部被占用资金的，在其股票停牌两个月届满的次一交易

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告。公司股票于公告后继续停

牌一个交易日，自复牌之日起，本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重大风险提示 

1、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责令改正

措施。根据上述决定，公司被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占用的24,193.38万元资金应在

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归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第八章、第九章第四节的规定，若公司未能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

月内清收24,193.38万元被占用资金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停牌后两

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

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2、上述责令整改事项期限已于2024年11月10日届满，截至2024年11月10日

公司关于清收被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占用的资金未有实质性进展，未在整改期限

内清收所有被占用资金。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8.6条，公司

股票自2024年11月11日起被深交所实施停牌，停牌期限不超过两个月。 

3、普慧源、汇琪晓程与公司签署了《协议书》，由普慧源代替公司原控股

股东瑞丰集团偿还对公司24,193.38万元债务。公司指定的收款账号已收到第一笔

款2,000万元，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2日披露的《关于相关方签署协议书暨股

票停牌的进展及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129）。 

4、普慧源、锐洋集团与公司对上述剩余款项进行协商并签署《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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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指定的收款账号已收到12,193.38万元。但是锐洋集团能否代偿剩余款项有赖

于其自身应收账款回收情况以及资金筹措情况，锐洋集团能否代瑞丰集团偿还全

部被占用资金仍然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5、锐洋集团目前仅代偿12,193.38万元的被占用资金，预计难以在2025年1

月10日之前代偿全部被占资金，因此无法达到广东证监局关于对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的整改要

求。如果公司未在2025年1月10日前清收全部被占用的资金，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2024年修订）》第9.4.7条的规定，公司股票预计将在2025年1月13日开市前

披露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2025年1月13日停牌1个交易日，

2025年1月14日起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复牌并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公司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后两个月内锐洋集团依然未能筹措到全部代偿资金，公司资金占用

仍未完成整改，公司股票将被深交所终止上市。请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存在无法

完全清收所有被占用的资金的风险，请投资者谨慎投资。 

四、备查文件 

1、《协议书》； 

2、银行回单。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9日 


